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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時發放 
 

註冊成就專業 
「適任技術人員註冊制度」正式啟動 

 

香港 •  2020年 12月 17日－建造業議會（議會）與屋宇署攜手，將於 2020 年 12 月 18
日正式推出「適任技術人員註冊制度」（「註冊制度」），以便委任及管理適任技術人員及適
任人員（記錄）。 
 
「註冊制度」將會便利現時按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提交監工計劃書的程序，即擬議
的適任技術人員及適任人員（記錄）如已經註冊，則無需在提交監工計劃書時夾附其履歷。
除了精簡擬備及查核監工計劃書的工作外，「註冊制度」亦旨在量計適任技術人員及適任人
員（記錄）的供應，以及透過持續進修提升適任技術人員及適任人員（記錄）的質素、技
能及知識。「註冊制度」將與現行遞交履歷的模式並行。 
 
「註冊制度」涵蓋五個適任技術人員職級（即 T1 至 T5）及適任人員（記錄），即認可人士
工作班子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工作班子、註冊岩土工程師工作班子及註冊承建商工作班子四
個職能工作班子下的 33 個註冊類別。符合《2009 年監工計劃書的技術備忘錄》及《2009
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》中規定的學歷、專業資格及相關工作經驗要求的建造業從業員均可
申請註冊。 
 
合資格人士可透過設於議會網站（www.cic.hk）的適任技術人員註冊制度系統或使用
TCPRS流動應用程式（可於安卓及 iOS平台下載）遞交申請。 
 
有關「註冊制度」的查詢，可電郵至 tcprs@cic.hk 或致電 2100 9000。 
 

（請於第 2 頁參閱「適任技術人員註冊制度」的海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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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媒查詢  
機構傳訊部 
電話： 2100 9000 
傳真： 2100 9090 
電郵： corpcomm@cic.hk 
 
關於建造業議會 
建造業議會根據《建造業議會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587 章）於 2007 年成立，由一位主席及 24 名成員組成，
成員來自代表業內各界別的人士，包括僱主、專業人士、學者、承建商、工人、獨立人士和政府官員。 
 
議會的主要職能是就長遠的策略性事宜與業界達成共識、向政府反映建造業的需要及期許，提供專業培訓及
註冊服務，並作為政府與建造業界之間的主要溝通渠道。 
 
如欲查詢更多有關建造業議會的資料，請瀏覽 www.cic.hk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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